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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增加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保荐机构”）作为中盐

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四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红四方确认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及增加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增加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情况 

（1）2026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增加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吉锁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1 票。 

（2）本次《关于确认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增加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股东会审议该议案时，

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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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24 年 12 月 9 日和 2024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及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经股东会批准，

公司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80,411.40 万元（不含税）。 

1、2025 年度公司原预计向中盐京津冀盐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食盐金额 2.20

万元，2025 年上半年，公司增加向中盐京津冀盐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低钠盐用

于职工福利和宣传促销，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同意增加预计与该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10.10 万元。 

2、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因开展集团内化工产品套期保值业务

需要，公司向其销售尿素产品。前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同

意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570 万元。 

3、2025 年度公司原预计与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关联租赁金额

35.00 万元，2025 年上半年，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基于绿色智能复合

肥研究院科研项目实施需求，保障驻场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延续性与生活配套设

施，公司增加向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租赁配套住宿，经公司经理办公会

审议批准，同意增加关联租赁 10.00 万元。 

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均已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增加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0.5%，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在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时，已将前述经理办公会审议情况提交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12 月

22 日召开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因此，过去 12 个月累计计算额度，自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后重新计算。 

4、2025 年，因公司职工在关联方食堂就餐，以及开展劳动技能大赛，产生

餐饮费及会务费，公司经理办公会同意公司 2025 年度增加与控股股东中盐安徽

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发生餐饮、会务服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40 万元。 

增加前述日常关联交易后，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由 80,411.40

万元（不含税）增加至 81,241.50 万元（不含税）。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总额为 59,685.92 万元，较 2025 年预计减少 21,555.58 万元，减幅 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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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通过关联方采购物资的价格、采购量均有减少。具

体情况如下： 

1、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5 年度

实际发生

额 

2025 年预

计发生额 

实际发生金额

与预计金额差

异 

本年实际发生

与预计差异较

大的原因 

中盐安徽红四方

股份有限公司 

液氨 38,787.46 53,500.00 -14,712.54 

上半年公司尿

素生产装置检

修，采购量下

降；采购价格

下降。 

氯化铵 6,831.73 9,200.00 -2,368.27 
采 购 价 格 下

降。 

蒸汽 4,386.61 6,100.00 -1,713.39 

上半年公司尿

素生产装置检

修，采购量下

降；采购价格

下降。 

水电 4,509.12 5,500.00 -990.88 
采 购 价 格 下

降。 

天然气 2,335.16 2,500.00 -164.84 - 

污水处理 428.8 600 -171.20 - 

修理检验服

务 
260 270 -10.00 - 

硫酸铵等其

他复合肥原

料 
647.01 715 -67.99 - 

餐饮、会务服

务 
239.97 240 -0.03 - 

中盐安徽银华工

贸有限公司 
编织袋 259.86 900 -640.14 

复合肥编织袋

工艺变化，更

换部分产品编

织袋的采购供

应商 
安徽锦邦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与

维保等服务 
106.76 300 -193.24 - 

《中国盐业》杂

志社有限公司 
报刊及广告

服务 
44.54 30 14.54 

本期订购报刊

数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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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5 年度

实际发生

额 

2025 年预

计发生额 

实际发生金额

与预计金额差

异 

本年实际发生

与预计差异较

大的原因 
中盐安徽红四方

新型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 
劳务服务 81.19 87.20 -6.01 - 

中盐京津冀盐业

有限责任公司 
食盐 11.10 12.3 -1.20 - 

中国盐业集团有

限公司 
信息化系统 0 250 -250.00 项目尚未交付 

中盐工程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11.32 20 -8.68 - 

中国盐业集团有

限公司物资分公

司 

软件、采购代

理服务等 
105.81 300 -194.19 

委托采购数量

减少 

合计 - 59,046.44 80,524.50 -21,478.06 - 

2、向关联方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5 年度

实际发生

额 

2025 年

预计发

生额 

实际发生金额

与预计金额差

异 

本年实际发生

与预计差异较

大的原因 

中盐安徽红四

方股份有限公

司 
商标使用费 0.04 1 -0.96 - 

中盐东兴盐化

股份有限公司 

复合肥 48.41 80 -31.59 - 

尿素 10.28 21 -10.72 - 

中国盐业集团

有限公司物资

分公司 
尿素 537.16 570 -32.84 - 

合计 - 595.89 672 -76.11 - 

3、关联租赁 

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实际发生

额 

2025 年预

计发生额 

实际发生金额

与预计金额差

异 

本年实际发

生与预计差

异较大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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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中盐安徽红四方

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43.59 45 -1.41 - 

注：关联租赁 2025 年度实际发生额和 2025 年预计发生额统计口径为当年支付的租金不

含税金额。 

此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在适用关于实际执行超出预

计金额的规定时，以同一控制下的各个关联人与上市公司实际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合计金额与对应的预计总金额进行比较。非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人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不合并计算。”因此，公司根据实际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在同

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方之间进行额度调剂（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型间的调剂），

报告期内，实际发生总额不超过预计总金额。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中，与《中

国盐业》杂志社有限公司的报刊及广告服务超出预计金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

计与各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没有超过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总额。 

（三）增加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1、增加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原预计金额 现预计金额 增加额 

中盐安徽红

四方股份有

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接受劳

务 
餐饮服务 0 260 260 

2、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的原因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原因如下:（1）公司生产厂区无食堂，为了解决

员工的就餐问题，公司员工在控股股东食堂就餐产生的餐饮费由公司承担;（2）

控股股东食堂的运营模式发生变化，由食堂外包变更为自主经营，导致结算主体

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进行结算;（3）食堂由公司控股股东自主经营后，员

工就餐价格未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的结算价格也未发生变化。本次日常关

联交易有利于降低自建食堂的成本，提高员工福利。本次增加预计后，公司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由 74,789.00 万元（不含税）增加至 75,049 万元（不含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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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申兆军 

注册资本：430,000 万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站南广场驻京办 1 号楼 

经营范围：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销售食品、各种

盐产品、盐化工产品、盐田水产品及其制品、盐田生物及其制品、盐业企业所需

设备、木材、水泥、电缆、包装材料、盐田结晶用苫盖材料、塑料及其助剂、日

用品、化妆品、酒店用品、厨房用品、建筑材料、钢材、家用电器、办公设备、

针纺织品、汽车零配件、肥料、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炭的交易、储运

活动）；仓储服务；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招标服务与以上业务有关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下项目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盐矿的资源勘探、开采。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2、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景林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地址：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经六路东、纬五路北侧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农药生产；农药零售；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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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生物农药

技术研发；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3、中盐安徽银华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韫 

注册资本：1,091.4 万元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阜阳北路连水路 9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

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塑料加工专用设备销售；包装服务；纸

和纸板容器制造；纸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

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食用盐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电子产品销售；专业设计服务；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关联关系：该公司的最终控制方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4、安徽锦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国民 

注册资本：7,535 万元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 3 号、5 号互联宝地徽园 B3-113-H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

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

电气安装服务；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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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监理除外）；招投标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量技术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

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装卸搬运；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

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通用零部

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金属切削加工服

务；特种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特种设备出租；机

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5、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吉贵 

注册资本：11,662 万元 

地址：安徽省定远盐矿 

经营范围：岩盐地下开采，食盐生产、销售，电力生产；工业盐、盐化工产

品、通讯设备、塑料包装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陶瓷工艺品生产及销售；

机械设备加工、制造；水产、畜禽养殖、加工及销售；农作物、果蔬、食用菌种

植、加工及销售；苗木、花卉种植及销售；道路普通货运；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技术开发及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该公司的最终控制方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6、《中国盐业》杂志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屈晓明 

注册资本：100 万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南里 24 号 1-5 内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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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出版、发行《中国盐业》杂志；承办《中国盐业》杂志国内广告；

技术咨询、技术培训、销售针纺织品、百货、化工轻工材料、建筑材料。（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该公司的最终控制方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7、中盐安徽红四方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辉勋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地址：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 

经营范围：新型建材科技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节能

技术推广服务；环保技术推广服务；固体废物治理；石灰和石膏制造、水泥制品

制造、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其他水泥类似制品制造、砖瓦、建筑材料制造、粘土

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隔热隔音材料制造、其它建筑材料制造；建筑材料生产专

用机械制造、模具制造、其它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建材批发；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8、中盐京津冀盐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多荣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儒福里 41 号 14 号楼 7-8 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盐批发；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检验检

测服务；食盐生产（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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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非食用盐销售；非食用盐

加工（分支机构经营）；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分支机构经营）；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分支机构经营）；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分支机构经营）；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分支

机构经营）；饲料原料销售（分支机构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该公司的最终控制方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9、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负责人：王晓科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南里 24 号 1-15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

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木材销售；通信设备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

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缝制机械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汽车零配件批发；家具零配件销售；润滑油销售；五金产品零售；轴

承钢材产品生产；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批发；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

设计、监理除外）；电线、电缆经营；灯具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电器辅件销售；

林业产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办公设备销售；照明器具制造；

旧货销售；招投标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建筑砌块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进出口代理；照明

器具销售；货物进出口；日用杂品销售；纺织专用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用农产品零售；化妆品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礼品花卉销售；汽车销售；旅客票务代理；健康咨询服

务（不含诊疗服务）；新鲜水果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讯设备

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家具销售；

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消防器材销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汽车装饰

用品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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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安防设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销售；卫生用杀虫剂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设备租赁；计

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电气设备修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出国办展须经相关部门

审批）；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票务代理服务；科技中介服

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母婴用品销

售；珠宝首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物联网应用服

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化肥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压力锅生产；出版物零售；出版物

互联网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农药零售；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

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该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10、中盐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发荣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融和路 681 号宝策大厦 11 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海洋生物活性物质提取、纯化、合成技术研发；生物饲料研发；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

料添加剂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会议及展览服务；非食用盐加工（分支机构经营）；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分

支机构经营）；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分支机构经营）；许可项

目：食盐生产（分支机构经营）；饲料添加剂生产（分支机构经营）；食品生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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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机构经营）；饲料生产（分支机构经营）；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盐批发；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

品销售；建设工程设计；特种设备设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矿产资源（非煤矿

山）开采（分支机构经营）；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分支机构经营）；检验检测服

务（分支机构经营）；货物进出口；广告发布（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该公司的最终控制方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已连续多年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合作良好，未发生关联方违约

情形以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不属于失

信责任主体，资信情况良好。前述关联方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公司提供优质产

品及服务，同时关联方能够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款项，具备良好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公

允价为基础，公司采购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液氨、蒸汽定价方式为合理

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确定，采用成本加成方式，成本加成比例为 8%；其他关

联交易价格主要按照市场规律，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遵循公平、公开、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损害股东利益等现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为满足日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均为持续的、经常性日

常关联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各项交易定价方式为采用成本

加成方式或主要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交易、

协商一致的原则，由于长期合作，和对方已形成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

影响。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

机构、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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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专项意见说明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在公司股东会及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

预计额度内，本次增加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保障公司员工权益，

提高员工福利，与关联方产生的餐饮服务费。 

公司及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正常生产

经营所必需的，均为持续的、经常性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各项交易定价方式为采用成本加成方式或主要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

定，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相对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各关联方，公司及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在

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

表决。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确认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增加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回避表

决，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在公司股东会及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预计

额度内，本次增加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保障公司员工权益，提

高员工福利，与关联方产生的餐饮服务费，各项交易定价方式为采用成本加成方

式或主要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交易、协商

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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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确认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增加预计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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